反商业贿赂保障责任书

为规范增值业务市场经营行为，维护中国联通移动增值业务合作的公平、公正原则，促进廉政建设，有效防止业务合作过程中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凡与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移动增值业务的单位，保证遵守以下各项规定：

第一条 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廉政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联通移动增值业务合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条 在业务合作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中国联通移动增值业务合作管理办法》的要求和程序办事，不得违反规定，暗箱操作。

第三条 不得以任何借口向相关工作人员行贿，包括但不限于采取下列行为：

（1） 赠送各种礼券、礼金、礼品；

（2） 宴请以及邀请参加各种娱乐活动；

（3） 邀请参加涉及业务合作项目的活动；

（4） 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非法利益。

第四条 如发现中国联通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或其他合作单位有违反相关规定或本责任书之行为的，任何单位或个人有权控告和检举，接受举报的单位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及时查证，并对举报人予以保密。

第五条 如违反本责任书相关规定或采取其他不同形式进行贿赂的，一经查证属实，将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造成经济损失或带来恶劣影响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处理，追究责任方相应法律责任，并将其列入不良纪录名单，情节严重者将终止一至三年内的所有业务合作。
第六条 本责任书经合作单位签署后生效，并由中国联通有限公司负责保管。
合作单位：

责任人（签字、盖章）：

日期：
